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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境内举办涉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办展项目的申请与办理。服务对

象为首次举办冠名“中国”、“中华”、“全国”、“国家”等字样（以下简称“中国”

等字样）的、外国机构参与主办的涉外经济技术展览会两种涉外经济技术展览会

(不包括党政机关境内举办展会活动)的主办单位。

二、事项审查类型

项目名称：境内举办涉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办展项目

审批类别：行政许可（前审后批）

项目编码：18002

三、审批依据

一、《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

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改）

第179项：境内举办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办展项目审批。实施机关：商务部。

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在我国境内举办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加强管理的通

知》（国办发〔1997〕25号）

第三条：对展览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实行分级审批

管理。

（二）国务院部门所属单位主办的，以及境外机构主办的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

报外经贸部审批。

（六）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凡涉及台湾地区厂商或机构参展事项，另行专项报

外经贸部审批，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备案。海峡两岸的经济技术展览会，

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审批。

三、《在境内举办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管理暂行办法》（外经贸政发〔1998〕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853.htm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853.htm
http://www.mofcom.gov.cn/zfxxgk/article/gkml/200804/20080493511684.shtml
http://www.mofcom.gov.cn/zfxxgk/article/gkml/200804/20080493511684.shtml
http://tfs.mofcom.gov.cn/article/ba/bf/201101/2011010735093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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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号）

第九条：举办展览面积在1000平方米（指展位总面积）以上的对外经济技术展

览会必须经批准，并实行分级审批。

（二）国务院部门所属单位主办的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以及境外机构主办的

国际展览会，报外经贸部审批。

（七）举办为期在6个月以上的长期展览，主办单位须事先报海关总署审核同意

后，报外经贸部审批。

四、《关于重申和明确在境内举办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有关规定的通知》（外

经贸贸发〔2001〕651号）

第四条：（二）符合条件的地方主办单位举办的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由省级

外经贸主管部门报外经贸部核准后，可冠以“中国”字样。

四、受理机构

商务部

五、决定机构

http://tfs.mofcom.gov.cn/article/ba/bf/201101/20110107350934.shtml
http://www.mofcom.gov.cn/zfxxgk/article/gkml/200804/20080495411624.shtml
http://www.mofcom.gov.cn/zfxxgk/article/gkml/200804/200804954116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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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

六、数量限制

无限制

七、申请条件

（一）举办涉外经济技术展览会须由主办单位申请报批。两个或两个以上单

位联合主办的，由承担民事责任的主办单位申请报批。地方企业或协会首次举办

冠名“中国”等字样的涉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应由当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转报。中央

企业下属企业首次举办冠名“中国”等字样的涉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应由所属中央

企业转报。全国性行业协会代管协会首次举办冠名“中国”等字样的涉外经济技

术展览会应由所属全国性行业协会转报。

（二）主办单位如为企业法人，所持有工商部门登记颁发的营业执照“经营

范围”中须包含“展览展示”、“会展服务”相关内容；主办单位如为社会团体法人或

事业单位法人，所持有的法人登记证书“业务范围”中须包含“展览展示”、“会展服

务”等相关内容。

（三）外国机构、台湾地区机构举办涉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必须联合或委

托境内主办单位（须符合第二条要求）举办，且应由境内主办单位提出办展申

请，负责报批或者备案工作，以及境内招展工作。

（四）首次举办展会及首次申请举办冠名“中国”等字样的涉外经济技术展览

会需至少提前 6个月提交申请材料；非首次举办展会需至少提前 3个月提交申请

材料。

（五）首次举办冠名“中国”等字样的涉外经济技术展览会，须满足下列条件：

1. 连续举办两届以上。

2. 上届展览会面积超过 10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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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境外参展商(不包括境内外商投资企业)比例达到 20%以上。

4. 国内参展企业来自除举办所在地省(区、市)以外的三个以上省(区、市)，

且其比例达到 20%以上。

（六）经批准已冠名“中国”等字样的涉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如展会中英文名

称或主办单位发生变化，应按首次举办冠名“中国”等字样涉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履

行审批手续。

（七）在北京以外地区举办的，主办单位须事先征得举办地省级商务主管部

门同意。

八、禁止性要求

不符合第七条所列申请条件的展会，不予许可。

九、申请材料

（一）申请材料清单

序

号
材料名称

原件

/复

印件

纸

质/

电

子

版

材料

填写

样本

份

数
填报须知 备注

一

境内举办涉

外经济技术

展览会申请

函

原件

电

子

扫

描

件

参考

文本

（附

录

1）

1
阐述申办理由，需加盖申办单位公

章。

二

境内举办涉

外经济技术

展览会申请

表

原件

电

子

扫

描

件

空表

（附

录

2）

1

申请表需填写准确完整，其中“ 展

览内容”应简明扼要 。需加盖申办

单位公章。

三
主办单位资

质证明

复印

件加

盖申

办单

位公

章

电

子

扫

描

件

无 1

按单位性质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社会团体法人、事业单位法人

登记证书和组织机构代码证。

仅首

次申

请或

主办

单位

变更

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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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材料名称

原件

/复

印件

纸

质/

电

子

版

材料

填写

样本

份

数
填报须知 备注

提

供。

四
境外机构注

册副本

复印

件加

盖申

办单

位公

章

电

子

扫

描

件

无 1
如受境外机构委托，提供委托书或

合同副本。

如无

境外

机构

参与

主

办，

不需

提

供。

五
主办单位协

议

原

件，

或复

印件

加盖

申办

单位

公章

电

子

扫

描

件

无 1

如主办单位为两家以上， 应提供所

有主办单位共同签署的联合协议并

在协议中明确民事责任主体。

如单

独主

办，

不需

提

供。

六
主办单位变

更证明
原件

电

子

扫

描

件

无 1

如往届展会主办单位不再参与主办

本届展会，应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并

加盖公章。

如主

办单

位无

变

更，

不需

提

供；

如新

增主

办单

位，

按第5

和7项

要求

提供

材料

即

可。

七 主承办协议
原

件，

电

子
无 1

如主办单位为两家以上，应提供所

有主办单位共同或分别与承办单位

如无

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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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材料名称

原件

/复

印件

纸

质/

电

子

版

材料

填写

样本

份

数
填报须知 备注

或复

印件

加盖

申办

单位

公章

扫

描

件

签署的主承办协议。 单

位，

不需

提

供。

八
展览会可行

性研究报告
原件

电

子

扫

描

件

无 1

阐述展览会前期市场调研情况、组

织机构、保障措施等，需加盖申办

单位公章。

九
展览会招商

招展方案
原件

电

子

扫

描

件

无 1
方案应详实具体、分工明确、切实

可行，需加盖申办单位公章。

十
展览会安全

生产方案
原件

电

子

扫

描

件

无 1

应包括展台搭建和拆除、防火安

全、用电安全、使用设备、高空作

业、个人防护设备、废弃物处理等

方面具体要求和措施，并明确责任

人和联系人，需加盖申办单位公

章。

十

一

传染病疫情

和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

急预案

原件

电

子

扫

描

件

无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

例》等法律法规精神制定，应包括

具体处理和应对措施并明确责任

人，需加盖申办单位公章。

十

二

展览会紧急

情况应急方

案

原件

电

子

扫

描

件

无 1
应包括具体处理和应对措施并明确

责任人，需加盖申办单位公章。

十

三

展览会知识

产权保护方

案

原件

电

子

扫

描

件

无 1

应包括打击侵权和假冒伪劣等具体

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在展会现场设

立知识产权保护办公室，开展维权

援助举报投诉和举报处置等工作，

需加盖申办单位公章。

十

四

举办地省级

商务主管部
原件

电

子
无 1

意见函内容应包括展会名称、举办

时间、地点、主办单位、展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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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材料名称

原件

/复

印件

纸

质/

电

子

版

材料

填写

样本

份

数
填报须知 备注

门意见函 扫

描

件

等基本信息。

十

五

上届展会会

刊
原件

电

子

扫

描

件

无 1

展会名称、主办单位、举办时间和

地点等信息应与审批/备案信息一

致。

十

六

上届展会批

件

复印

件

电

子

扫

描

件

无 1 上届如未按规定报批，应附说明。

十

七

相应级别人

民政府公安

机关批复的

大型活动安

全许可和安

全工作方案

复印

件

电

子

扫

描

件

无 1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要求，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面向社会

公众举办的每场次预计参加人数达

到1000人以上展览、展销等活动须

制定安全工作方案并向相应级别人

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安全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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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材料提交

取消递交纸质材料环节，申请人可通过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网址：

https://ecomp.mofcom.gov.cn/）在线提交资料。

十、申请接收

由商务部行政事务服务大厅通过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网址：

https://ecomp.mofcom.gov.cn/）点击“正式受理”后，正式接收申请材料。

十一、办理基本流程

（一）网上预审批。

申请单位登录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企业端（http://ecomp.mofcom.

gov.cn/loginCorp.html），在展会管理板块中提交申请材料。未通过预审批的，申

请单位根据系统通知完善或补充材料后重新提交。

http://ecomp.mofcom/


10

（二）提交书面材料。

预审批通过后，申请单位将纸质材料递交商务部行政事务服务中心，并领取

受理单。

（三）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进行审核。

（四）审批结果。

审核通过后，商务部下发批件。

（五）展览会举办后一个月内，申请人应通过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企业

端提交展会总结。

十二、办理方式

（一）新办：新办展会的主办方应在展会开展前6个月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

平台（网址：https://ecomp.mofcom.gov.cn/）按规定要求在线提交完整准确

的申报资料。

（二）依申请变更：批件下发后，批复同意举办的展会名称、主办方、办展

地点、展览内容要件之一有变化的，申请人应在展会举办前履行变更手续。通过

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网址：https://ecomp.mofcom.gov.cn/）在线提交

资料。

十三、办结时限

非首次举办展览会的申请，受理后在 20个工作日内办结；首次申请冠名“中

国”等字样展会或外国机构参与主办的展会项目首次举办的申请，受理后在 45

个工作日内办结。受理时间以材料齐全之日起开始计算。

十四、审批收费依据及标准

本事项不收取费用。

十五、审批结果

商务部以批件形式下发审批结果。批件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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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结果送达

做出行政许可决定后在 10个工作日内，通过短信通知申请人，并通过现场领

取方式将批件送达。

审核未通过的，通过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网址：

https://ecomp.mofcom.gov.cn/）告知。

十七、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申请人依法享有《行政许可法》、《在境内举办涉外经济技术展览会管理暂行办

法》规定的权利，并承担相关义务。

十八、咨询途径

电话咨询：

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010）67870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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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政事务服务大厅（010）65197856；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010）65197001、65197375。

在线咨询：

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网址：https://ecomp.mofcom.gov.cn/)

十九、监督投诉渠道

电话：010-12335

二十、办公地址和时间

（一）办公地址：北京东城区东长安街 2号东门向南50米

（二）办公时间：工作日

上午 8:30 – 11:30

下午 13:30 – 16:30

二十一、办理进程和结果公开查询

自受理之日起1个工作日后，可通过登录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企业端

（https://ecomp.mofcom.gov.cn/loginCorp.html）登录后查询审批状态和结果。

https://ecomp.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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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境内举办涉外经济技术展览会行政审批

流 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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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境内举办涉外经济技术展览会申请函

（示范文本）

XXXX（申请单位文号）

XXXX公司关于举办 XXX展览会的申请函

商务部：

XXXXX（办展理由）

根据有关规定，我公司申请举办 XXX展览会。有关事项如下：

展览名称：XXX（中文和英文）

主办单位：XXX

举办时间：XXXX年 XX月 XX日至 XXXX年 XX月 XX日

举办地点：XXX省 XX市

展览内容：XXXXX（简明扼要）

展览总面积：XXXXX平方米

XXXX

特此申请。

联系人：XXX 联系方式：XXX

附件：（按规定提供完整申请材料，并逐一列明）

XXXX（申请单位，加盖单位公章）

XXXX年 XX月 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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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常见错误示例

一、申请函写为备案函。

二、申请材料不全。

三、申请材料中未说明上届展会中境外参展商比例。

四、申请函抬头将“商务部”误写为“商务部服贸司”。

五、申请函中未写明展会英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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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常见问题解答

一、国内经贸展会，是否到商务部办理行政许可？

答：商务部负责审批的是境内举办涉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国内经贸展会

如不涉外，不需要商务部办理行政许可。

二、因特殊原因，晚于规定的时限提交办展申请，商务部是否受理？

答：首次举办展会需至少提前 6个月提交申请材料；非首次举办展会需

至少提前 3 个月提交申请材料。晚于规定时限提交申请须进行说明。如情况

确实特殊，我们将按规定履行审核程序，审核通过后尽快印发批件。为确保

符合条件的展会及时取得批件，请主办单位按规定时间提交申请材料。


